
 
 

檢號 檢號 

 

勞動部勞工法律扶助申請書 （仲裁法仲裁代理之扶助）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勞工姓名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號 
（或居留、護照證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本部以通訊地址為送達地址，若有虛偽陳報情事，影響申請人權益，請自負其責。 

法定代理人 
（或勞工遺屬） 

 聯絡電話  
與申請人

之關係 
 

原因事實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條第3項提起仲裁。 

檢具文件 
(請依序列冊附後) 

□1.申請書。 

□2.切結書。 

□3.書面仲裁協議。 

□4.仲裁聲請書狀。 

□5.繳交仲裁費用之證明文件。 

□6.仲裁人選定同意書。 

□7.律師酬金之收據。 

給付方式 
(請勾選一項) 

申請金額：新臺幣___________元           

□郵政存簿儲金 （H) 局號：                 -    帳號：                 -- 

備註：儲金簿局號或帳號不足六位者，請在左邊補零。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庫局）               分行（支庫局） 

 
金融機構存簿 

 

備註：1.金融機構存簿之總代號、分支代號及帳號，請分別由左至右填寫完整，位數不足者，不需補零。 

      2.給付金額以本部核定金額為準。 

茲聲明本人以上陳述及所檢具文件俱確實無訛，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一 

分支代號 總代號 帳   

號 
單位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碼等 



 
 

 

 

勞動部勞工法律扶助切結書 

（仲裁法仲裁代理之扶助） 

具切結人        茲向勞動部申請仲裁代理酬金扶助，願

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 

一、 本人未曾接受其他政府機關或法律扶助基金會相同性質之法律

扶助或費用。 

二、 本人所提供申請及各項證明文件均真實無訛。 

 

以上如有不實，或提供之申請或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

或失效等情事，本人無條件同意貴部撤銷扶助，並於60日內依貴部

指定方式返還已扶助金額之全部。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領     據 

（仲裁法仲裁代理之扶助） 

茲領到勞動部扶助仲裁代理酬金新臺幣         元整。 

 

申請人（受扶助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區（鎮、市、鄉）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通訊地址： 

 

申請人（受扶助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將本領據正本檢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如需轉帳請附帳戶封面影本。 

附件三 



 
 

 

 

勞動部法律扶助申請書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之扶助)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姓名 

(自然人)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出生年月日  

通訊地址  

工會 

(法人) 
 

代表人  

電話  

通訊地址  

檢 附 

文 件 

□ 1.法律扶助申請書 

□ 2.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書影本 

□ 

3.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申請人為自然人時，請提供個人最近一年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清單；申請人為工會時，請提供工

會前一年度流動資產證明文件）  

□ 4.未獲其他政府機關扶助之切結書。 

備 註 
勞工共同申請者應分別檢附各申請人之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並檢附共

同申請勞工名冊 

注 意 

事 項 

1. 資力狀況 

申請人為勞工或求職者時，應注意申請時每月收入總計不得逾新臺幣6萬

5,000元及資產總額不得逾300萬元。申請人為工會時，應注意工會前一年

度流動資產不得逾500萬元。 

2.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 元以下罰金。』 

3. 申請人申請扶助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1條第1

項規定，經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作成不受理之決定者，不予扶

助。如經核准扶助並撥款，應於不受理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將

已扶助之款項全數返還勞動部。 

 

 

 

附件四 



 
 

本人(會)已詳閱上述注意事項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工會請加蓋法人圖記及代表人印信) 

委 任 

律 師 

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茲聲明本人(會)以上陳述及所檢附文件俱確實無訛，如有不實，本人(會)願負一切法律

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會請加蓋法人圖記及代表人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之扶助共同申請名冊 

編

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簽名或用印 

      

      

      

      

      

      

      

      

      

      

      

 

 

 

附件五 



 
 

  

勞動部法律扶助切結書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之扶助） 

具切結人        茲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

酬金扶助，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 

一、本人(會)同意有關本人(會)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酬金扶

助之案件，經貴部通知核准扶助及扶助之金額後，款項直接撥

付本人(會)委任律師之帳戶。 

二、本人(會)所提供申請及各項證明文件均真實無訛，且本人(會)

未曾接受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法律扶助或費用。 

三、本人(會)不當勞動行為之裁決申請，如經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委員會作成不受理之決定，本人(會)無條件同意於不受理

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日起30日內將已扶助之款項全數返還貴部。 

以上如有不實，或提供之申請或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

或失效等情事，本人(會)無條件同意貴部撤銷扶助，並於60日內依

貴部指定方式返還已扶助金額之全部。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簽名或蓋章） 
（工會請加蓋法人圖 

  記及代表人印信）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領   據 

（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之扶助） 

茲收到勞動部扶助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代理酬金新臺幣  元整。請全

數撥入金融機構帳號如下：（請勾選一項） 

 

金融機構存摺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單位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郵政存簿儲金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  帳號：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具領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裁決代理人      律師簽署本領據後，併同金融機構帳戶影  

本，於扶助核准日起30日內寄送本部，俾便辦理撥款。 

 

 

 

 

 

 

 

 

附件七 



 
 

     

勞動部工會法律扶助申請書 

（勞動事件處理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工會名稱 
    統一編號 

（或登記證號） 

 
 

通訊地址 
 
 

本部以通訊地址為送達地址，若有虛偽陳報情事，影響申請人權益，請自負其責。 

代表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原因 

事實 

□勞工就以下標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選定本工會向法院起訴： 

□ 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積欠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之爭議。 

□ 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未給與補償或賠償。 

□ 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或就業保險法辦理加保或

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致勞工受有損失。 

□認雇主侵害本工會多數會員利益，依勞動事件法第40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提起不作

為之訴。 

簡要說明： 

檢具 

文件 
(請依序列冊 

附後) 

□ 1.申請書。 

□ 2.切結書。 

□ 3.勞資爭議事件之陳述及相關證據。 

□ 4.勞工之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有第6條第3項所定得扣除收入或資產之情形

者，請檢具相關釋明文件。 

 （工會被勞工選定向法院起訴時請附） 

(1) 勞工（選定人）名冊  (2) 個別勞工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3) 個別勞工財產歸屬清單 (4) 自住不動產稅籍證明文件      

(5) 其他證明  
 （工會為多數會員向法院起訴時請附）工會前一年度流動資產證明文件 

□ 5.經勞工行政機關調解紀錄之影本。（訴訟程序進入二審、三審、再審或進入終

局執行程序者免附） 

□ 6.工會登記證書影本。 

□ 7.依工會法第31條規定所送事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備查之最近一年證明文件。       

資力 

狀況 

□選定工會向法院起訴之勞工每月收入約為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 

□工會前一年度流動資產是否逾500萬元：□是      □否   

申請扶助項

目 
(請勾選一項) 

□法律文件撰擬代理     □ 勞動調解程序代理   □ 民事訴訟程序代理 

□民事保全程序代理     □ 民事督促程序代理     □ 民事強制執行程序代理 

委 任 

律 師 

姓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茲聲明本工會以上陳述及所檢具文件俱確實無訛，如有不實，本工會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5,000元以下罰金。』 

※所稱收入係指：工作收入、利息收入、股利（息）收入、動產不動產租金收入及其他可能之收入等。 
※所稱資產係指：土地、房屋、股票、存款、公債、汽機車、珠寶古董及其他具價值之資產等。 

附件八 



 
 

 

工會（被選定人）申請勞動事件處理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 

勞工（選定人）名冊 

編

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聯絡電話 簽名或用印 

      

      

      

      

      

      

      

      

      

      

      

      

      

      

      

 
 

 

 
 

附件九 



 
 

 

 

 

 

 

 

 

 

 

 

 

 

（加蓋法人圖記） 

 
 

 

勞動部工會法律扶助切結書 

（勞動事件處理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 

具切結人            工會（代表人：        ） 

茲向勞動部申請勞動事件      代理之扶助，願遵守一切規

定，並保證： 

一、 本工會及案內勞工未曾接受其他政府機關或法律扶助基金會

相同性質之法律扶助或費用。 

二、 本工會所提供申請及各項證明文件均真實無訛。 

 

以上如有不實，或提供之申請或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

或失效等情事，本人無條件同意貴部撤銷扶助，並於60日內依貴部

指定方式返還已撥付受委任律師酬金之全部。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勞動調解 

□民事訴訟 

附件十 



 
 

 

 
 
 

 

領     據 

（勞動事件處理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 

茲領到勞動部扶助勞動事件      律師代理酬金之扶助 

 

新臺幣         元整。 

 

申請人：            工會（代表人：       ） 

統一編號： 

登記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區（鎮、市、鄉）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通訊地址： 

 
                         

                                                  代表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將本領據正本檢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如需轉帳請附帳戶封面影本。 
 

 

 

□勞動調解

□民事訴訟

                        

 

 

 

 

 

 

 

 

 

 

 

（加蓋法人圖記） 

 

 

附件十一 



 
 

勞動部工會法律扶助申請書  

（勞動事件必要費用之扶助）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工會名稱 
 統一編號 

（或登記證號）  

通訊地址 
 

本部以通訊地址為送達地址，若有虛偽陳報情事，影響申請人權益，請自負其責。 

代表人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原因 

事實 

□勞工就以下標的，依民事訴訟法第44條之1選定本工會向法院起訴： 

□ 與雇主發生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積欠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之爭議。 

□ 遭遇職業災害，雇主未給與補償或賠償。 

□ 雇主未依勞工保險條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或就業保險法辦理加保

或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致勞工受有損失。 

□認雇主侵害工會多數會員利益，依勞動事件法第40條第1項規定向法院提起不作

為之訴。 

檢具文件 
(請依序列冊附後) 

□ 1.申請書。 

□ 2.切結書。 

□ 3.勞資爭議事件之陳述及相關證據。 

□ 4.勞工之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有第6條第3項所定得扣除收入或資產之情

形者，請檢具相關釋明文件。 

 （工會被勞工選定向法院起訴時請附） 

(1) 勞工（選定人）名冊  (2) 個別勞工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3) 個別勞工財產歸屬清單 (4) 自住不動產稅籍證明文件      

(5) 其他證明  
 （工會為多數會員向法院起訴時請附）工會前一年度流動資產證明文件 

□ 5.經勞工行政機關調解紀錄影本。（訴訟程序進入二審、三審、再審或進入終

局執行程序者免附） 

□ 6.繳納必要費用之證明文件（勞工情況急迫或情形特殊者，得以法院命繳納裁

判費之裁定影本或法院退費通知書影本替代）。 

□ 7.工會登記證書影本。 

□ 8.依工會法第31條規定所送事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備查之最近一年證明文

件。 

工會已依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第3條第2項申請訴訟代理酬金扶助，

得免附上開第3-5點之證明文件。 

工會已依勞資爭議法律及生活費用扶助辦法第3條第3項申請訴訟代理酬金扶助，

得免附上開第4、5點之證明文件。 

申請扶助內容 
(請勾選一項) 

□裁判費、□聲請費、□執行費、□證人日旅費、□鑑定費（含鑑定人日旅

費）、□政府規費、□借提費。 

□經法院裁定須支出之費用。 

□其他必需費用。 

茲聲明本工會以上陳述及所檢具文件俱確實無訛，如有不實，本工會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十二 



 
 

 

 

 

 

 

 

 

 

 

 

 

（加蓋法人圖記） 

 

 

勞動部工會法律扶助切結書 

（勞動事件必要費用之扶助） 

具切結人          工會（代表人：     ） 

茲向勞動部申請勞動事件必要費用        之扶助，願遵守一切規

定，並保證： 

□ 本工會同意有關申請必要費用        扶助之案件，經貴部通知

核准扶助及扶助之金額後，款項直接撥付至指定專戶。 

一、 本工會案內勞工所提供申請及各項證明文件均真實無訛，且

未曾接受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法律扶助或費用。 

二、 本工會申請必要費用扶助經核准之案件，於扶助之相關法律

程序終結後30日內，應將扶助結果、判決書、調（和）解筆錄或和

解書之影本送達貴部查核。 

以上如有不實，或提供之申請或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

或失效等情事，本工會無條件同意貴部撤銷扶助，並於60日內依貴

部指定方式返還已撥付聲請費及裁判費之全部。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三 



 
 

 

領     據 

（勞動事件必要費用之扶助） 

茲領到勞動部扶助勞動事件必要費用之扶助新臺幣         元

整。 

 

申請人（受扶助人）：             工會（代表人：    ） 

統一編號： 

登記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區（鎮、市、鄉）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通訊地址： 

 
                         

               、                                  代表人：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將本領據正本檢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如需轉帳請附帳戶封面影本。 

 

 

 

 

 

 

 

 

 

 

 

 

 

 

（加蓋法人圖記） 

 

 

 

附件十四 



 
 

 

勞動部勞工法律扶助申請書 

（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扶助）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勞工姓名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號 
（或居留、護照證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本部以通訊地址為送達地址，若有虛偽陳報情事，影響申請人權益，請自負其責。 

※請領生活費用扶助期間，為聲請勞動調解或起訴後第一次辦理推介就業之日至勞動  

調解成立、法院判決確定或和解之日。  

原因事實  

因終止勞動契約所生爭議提起訴訟，包含下列情形之一者： 

□請求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 

□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請求雇主依法給與職業災害補償。 

檢附文件  
(請依序列冊附後) 

第1次申請者：(1至5為必要應附文件) 

□1.申請書。 

□2.切結書。 

□3.符合無資力標準之相關證明文件：（請提供最新一年度之證明文件） 

  □3-1.勞工與其共同生活親屬之資力狀況及相關釋明文件： 

(1) 全戶戶籍謄本            (2) 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3) 全戶財產歸屬清單     (4) 自住不動產稅籍證明文件 

  □3-2.法律扶助基金會依法律扶助法准予扶助之審查決定通知書(已審查

「全戶」資力)之影本。 

  □3-3.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之證明文件。 

□ 4.載明法院收件日期之調解聲請狀、起訴狀、答辯狀或上訴狀之影本。 

□ 5.載明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情形之求職紀錄證明。(需載明開立介紹

卡日期，且該日期應在法院收件日期以後) 

□ 6.身心障礙者請檢附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若無，則免付) 

第2次以後申請者： 

□ 1.申請書。 

□ 2.切結書。 

□ 3.2次求職紀錄：求才單位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確認求職情形之介紹結果回

覆卡2張。 

茲聲明本人以上陳述及所檢具文件俱確屬實真實無訛，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15,000元以下罰金。 

附件十五 



 
 

 
 

勞動部勞工法律扶助切結書 

（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扶助） 

具切結人        茲向勞動部申請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

生活費用之扶助，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 

一、本人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始日：推介就業當

日，末日：推介就業當日起算30日)之勞動事件處理期間確實

未從事有酬性工作（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勞工申請生活費用

扶助之期間，經查核於勞工保險加保者，推定為就業中）。 

二、本人未同時獲得失業給付、就業保險法、就業服務法或中高齡

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或臨時工作津貼、

勞工保險條例或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之傷病給付、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之生活津貼或補助，或其他政府同性質津貼或

補助。 

三、本人所提供申請及各項證明文件均真實無訛。 

四、本人申請生活費用扶助之案件，如經法院判決確定事業單位

（雇主）應給付工資之期間與核准扶助期間重疊者，本人同意

於受領給付後30日內，將原領扶助金額返還。 

以上如有不實，或提供之申請或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

或失效等情事，本人無條件同意貴部撤銷或廢止扶助，並於60日內

依貴部指定方式返還扶助金額。 

 

特立本切結書為憑 

此致 

勞動部 

具切結人 ：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 

住址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六 



 
 

 

 

 

領     據 

（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生活費用之扶助） 

茲領到勞動部扶助第   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勞動事件處理期間必要生活費用新臺幣        元整。 

 

申請人（受扶助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郵遞區號    縣（市）     區（鎮、市、鄉）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通訊地址： 

 

申請人（受扶助人）__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請將本領據正本檢送勞動部勞動關係司，如需轉帳請附帳戶封面影本。 

 
 

附件十七 


